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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5〕1号）要求，我省对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观的绩效自评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中央下达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4〕41号），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（不含大连市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66439万元。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中央直达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辽财指社〔2024〕242号），及时将补助资金全部下达至各地区和省本级项目实施单位。
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为：1.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2.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。开展职业病防治，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、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。同时推进妇幼卫生、健康素养促进、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、卫生应急等方面工作。
（二）省级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直达资金的通知》（辽财指社〔2023〕785号）、《关于批复2024年省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辽财指预〔2024〕1号）等文件，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80983万元。省级财政资金的绩效目标与中央财政资金的绩效目标一致，我省一并进行绩效考核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以上资金投入共计247422万元，其中，中央财政投入资金166439万元，省级财政投入资金80983万元，全部资金均及时下达到各地区及省本级项目实施单位，项目资金支出149971.22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我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24〕56号）要求，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进行分配和管理，2024年新增经费和2020—2023年累计增加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，继续用于扩大老年人，高血压、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，农村妇女“两癌”检查等受益人群覆盖面。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辽宁省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卫发〔2024〕57号），明确了2024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补助标准及重点工作任务，提出了要丰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，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效的总体要求。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《关于印发全省2024年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任务目标的通知》，明确了2024年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任务目标。按照《关于开展辽宁省2023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2024年省卫生健康委组织7个工作组对14个市和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2023年度12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绩效评价，覆盖全省14个市和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的29个县区，共抽查了6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组织管理、资金管理、绩效目标落实、群众满意度等；采用各地自评、省级现场考评与第三方机构数据质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从项目工作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真实性等多维度对各市开展工作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我省不断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组织管理，采取多种措施增强项目实施效果，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，各项服务工作稳步开展。按照《关于做好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24〕31号）要求，2024年我省丰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，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，做实老年人健康服务，引导城乡居民加强自我体重管理，对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提供分类分级健康服务，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安全有序向本人开放，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感受度。重点职业病监测、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、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等4个子项目均完成了国家职业病防治项目方案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。全省妇女“两癌”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与上年基本持平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2024年，我省能够统筹好各项工作，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任务，各项绩效指标基本达到国家要求。
1.数量指标完成情况。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9.72%；0—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94.20%；0—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2.40%；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0.96%；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3.96%；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7.21%；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89.46%；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88.00%；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75.00%；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察（访）2次完成率100%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100%；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100%；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317万人；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121万人；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与上年基本持平。
2.质量指标完成情况。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77.44%；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81.72%；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81.45%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99.98%。
3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社会效益指标中，“城乡居民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”不断缩小；“居民健康素养水平”不断提高；可持续影响指标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”不断提高。
4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调查满意度”达到86%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1.我省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，老年人健康管理难度持续增加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需高频次完成健康档案动态更新、慢病随访等常规工作，还要承接老年人日常健康咨询、上门巡诊等延伸服务，医护人员接诊量和工作时长大幅增加，日常运转负荷不断加重，服务压力不断增加。
2.我省农村35-64岁妇女存在进城务现象，部分城镇务工目标人群流动性较大，宣传动员工作存在一定困难。2024年，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与上年基本持平。据妇女宫颈癌及乳腺癌筛查情况年报统计显示，我省35—64岁妇女宫颈癌、乳腺癌筛查率，已达到国家2030年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目标要求。
3.部分地区财力紧张，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。由于部分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，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拨付不及时，造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金周转困难。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1.强化培训，提升基层人员素质。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业务培训，指导业务人员加强宣传，规范实施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依托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，开展以全科医学理念、实践操作技能、基层适宜技术为主的培训，不断提升乡村医生基本医疗服务水平。
2.督导资金落实，提高资金拨付率和执行率。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已于2024年年底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，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落实情况加强监督管理，建立定期调度机制，加大督导力度，督促各地拨付资金。
3.发挥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，将老年人、两癌筛查目标人群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和效果、电子健康档案利用效率和质量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落实情况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。强化日常评价和年终评价相结合，建立日常绩效评价的常态化机制。不断完善开展绩效评价的方式方法，切实提升绩效评价质量和效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省在测算分配下一年度项目资金时，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一个参考因素予以考虑。根据各地上一年度补助资金到位和执行情况、任务完成情况，统筹考虑资金分配金额。对绩效自评结果，按照有关要求予以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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